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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资〔2022〕8 号

关于印发《太原理工大学实验室个体安全防护

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

《太原理工大学实验室个体安全防护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业经〔2021〕12 次校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

请遵照执行。

太原理工大学

2022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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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理工大学实验室个体安全防护管理

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护我校师生在教学、科研实验、实习实训
活动（以下统称实验）中的安全与健康，加强个体防护装

备配备及使用管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依据《太

原理工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校资〔2019〕4 号），制
定本细则。

第二条 个体防护装备是实验人员为防御物理、化学、

生物等外界因素伤害所穿戴、配备和使用的各种防护品的
总称，是在采取各种措施还不能有效杜绝和消除安全事故

发生的可能性时保护实验人员人身安全的最后屏障。为了

减少实验安全事故的发生，各级负责人应首先对实验室内
危险源进行辨识和风险评估，并对不同的危险源制定防范

措施和应急预案。

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校各级各类实验室、实习场所
配备和使用个体防护装备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职责与分工

第四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是我校实验室工作的归口管
理部门，负责制定和修订实验室个体防护装备的相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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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负责监督检查全校各单位实验室内个体防护装备配

备、使用及日常管理等工作。校内各二级单位（学院、重

点实验室、研究院等处级教学科研实体）负责本单位各实
验室个体防护装备的计划审核和日常使用管理的监督检

查。实验室安全负责人对本实验室内和实验活动中风险识

别与危害评估、个体防护装备配备、日常使用与管理等工
作负直接管理责任。

第五条 从事教学、科研实验以及实验指导工作的教

师，从事实验技术与管理工作的实验场所工作人员，参与
教学、科研实验的学生等实验人员在进行实验之前以及在

实验过程中，要充分了解实验场所和实验活动过程中潜在

的各种危险因素，必须按规定穿戴满足实验安全要求的个
体防护装备。未穿戴或所配备的个体防护装备不能满足安

全要求的实验人员，不得开展实验或应立即停止实验。

第三章 种类与配备规定

第六条 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必须贯彻“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的方针，依照有利于教学、科研工作，有利于实

验安全的原则，达到有效防护的目的。
第七条 各二级单位及实验室应向专业经营单位或生

产企业购买个体防护装备，所购买的个体防护装备须符合

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具有产品合格证书。购买列入由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确定并公布目录的特种劳动防护用

品，必须具有安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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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实验场所个体防护装备的门类品种繁多，按照

其所涉及的防护部位，可分为头部防护装备、呼吸防护装

备、眼面部防护装备、听力防护装备、手部防护装备、足
部防护装备、躯体防护装备等 7大类。

1. 头部防护装备：头部防护装备是用来保护人体头

部，使其免受冲击、刺穿、挤压、绞碾、擦伤和脏污等伤
害的各种防护装备，包括工作帽、安全帽、安全头盔等。

2. 呼吸防护装备：呼吸防护装备是防御空气缺氧和空

气污染物进入呼吸道，从而保护呼吸系统免受伤害的防护
装备，包括防尘口罩、空气呼吸器、防毒面具等。

3. 眼面部防护装备：眼面部防护装备是防御电磁辐

射、紫外线及有害光线、烟雾、化学物质、金属火花和飞
屑、尘粒、抗机械和运动冲击等伤害眼睛、面部和颈部的

防护装备，包括太阳镜、安全眼镜、护目镜和面罩等。

4. 听力防护装备：听力防护装备是保护听觉、使人耳
免受噪声过度刺激的防护装备，包括耳罩、耳塞等护耳器。

5. 手部防护装备：手部防护装备是保护手部位免受伤

害的防护装备， 主要是各种防护手套。
6. 足部防护装备：足部防护装备是保护穿用者的小腿

及脚部免受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外界因素伤害的防护装备，

主要是各种防护鞋、靴。
7. 躯体防护装备：躯体防护装备是保护穿用者躯干部

位免受物理、化学和生物等有害因素伤害的防护装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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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工作服和各种功能的防护服等。

第九条 各实验场所根据自身环境条件以及实验中涉

及的危险因素，选择配备具备相应防护功能的个体防护装
备。

第四章 使用与管理

第十条 各二级单位、实验室应加强个体防护装备配
备、使用的管理工作，并建立管理台帐。

第十一条 实验人员进入实验场所，必须按照规定穿戴

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实验期间有外来参观、学习及服务
人员等也要按规定穿戴个体防护装备后方可进入实验场

所。

第十二条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实验人员必须始终穿戴
个体防护装备；离开实验场所之前，应脱下个体防护装备，

并按要求做好消毒、清洁、保养工作。

第十三条 对于可能沾染上细菌、病毒等有害生物因子
以及放射性、有毒有害等物质的个体防护装备，必须在脱

下前或脱下后严格按要求进行消毒、灭菌、灭活等工作，

使用专用的清洗设备单独清洗或委托有资质的专门清洗机
构清洗，存放在规定的地方，不得将其带回宿舍、食堂等

生活和公共场所，也不准由实验人员自行与其他衣物混放、

清洗。
第十四条 对使用方法比较复杂的个体防护装备，使用

人员必须认真研读使用说明，实验室负责人也要加强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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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使实验人员正确掌握其使用方法。

第十五条 公用防护装备及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应有专

人负责保管、检查、定期校验和维护，并做好相关的台账
记录。

第十六条 对于已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与所从

事的实验工作类型不匹配，在使用或保管贮存期内遭到损
坏或超过有效使用期限，经定期检验和抽查未达到安全保

护有关的标准或规程所规定的功能指标等符合报废条件的

个体防护装备，应及时报废、更换。
第五章 监督与检查

第十七条 为实验人员配备个体防护装备是实验场所

安全管理的一项辅助性保护措施，各二级单位、实验室要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以及本细则做好配备和管理工作，

做到“应配尽配，使用规范，管理到位”；同时，要严格控

制配备的范围、品种、数量，不得任意扩大或缩小发放范
围，不得任意提高或降低发放标准。

第十八条 各二级单位、实验室要重视个体防护装备配

备、使用和管理工作，加强对实验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督
促检查，确保个体防护装备在保障实验人员安全与健康中

发挥有效作用。

第十九条 学校将通过日常检查、接受投诉举报等多种
途径加强对全校各单位和相关人员配备、使用及管理个体

防护装备工作的监督检查。对于不遵守本细则规定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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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个人，将予以批评教育，责令其限期整改；对于拒不改

正，或因未按规定配备、穿戴个体防护装备而造成人身伤

害等严重后果的，将追究相关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细则未尽事项，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

校相关制度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自发

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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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理工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2022 年 6月 1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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